附件

江苏籍100-400总吨（不含）货船
防污改造工作流程

一、参改企业相关资质备案

由参与全省船舶污染防污改造企业提供资质证明、设备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设备安装点设置说明，技术（管理）人员资质证明资料，安全管理措施、应急预案和现场安全生产承诺书等材料，填写《备案登记表》（附表1），向拟参与设点改造的设区市交通主管部门或交通执法支队（海事）进行备案。

二、船舶改造工作流程

1．船东（所有人）提出申请

船东提交改造申请表（附表2）、所有权证、船舶营运证、检验证书复印件资料到相关交通执法支队或海事部门提出改造申请。
2．改造申请受理

当地交通执法或海事部门对船东（所有人）的申请资料进行审验。重点审验：是否符合本省籍船舶（包括2019年11月20日之前由外省转入江苏籍的船舶），是否符合100-400（不含）总吨范围，船龄是否在20年内（完工日期在1999年11月20日之后的船舶），是否属于营运货船，对审核通过的船舶进行“入库”管理。

3．签署改造协议

根据辖区所设立的改造点情况，将“入库”船舶统筹安排给改造企业，协助做好设备企业与船东签署改造协议（附表3）。（协议签署完成后，根据“水上交通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内“船舶储存柜改造管理”模块提示要求，将相关信息录入，使该船舶进入待改模式。该步骤仅为方便全省安装情况统计汇总之用，不能代替档案管理）

4．现场安装施工与监管。设备厂商与船东要结合船舶适航证书到期时间，统筹安排改造时间和地点后，即可进行开工改造。设备厂家在改造过程中对现场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负责，并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提供现场安装改造过程图片（主要包括：船名船籍港的照片、船舶整体照片、船舶污水柜安装前和安装后的照片，照片要显示拍摄的时间），安装企业在施工现场发生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或其他违规行为，各市交通执法支队（海事）要及时约谈安装企业进行整改，如不及时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参与安装资格。各市交通执法支队（海事）工作人员根据设备安装企业提供的图片，按照要求完善《现场安装过程报告》。（附表4）

5. 申请检验与发证。适航证书有效期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的400总吨以下船舶申请附加检验（指安装生活污水贮存柜），由船籍港船检机构结合营运检验一并完成，申请改造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检验完成后，由参改企业将检验证书原件送交申请地交通执法（海事）机构审核后，复印归档；适航证书有效期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的400总吨以下船舶单独申请附加检验（指安装生活污水贮存柜）按照船舶通检通认程序执行，此部分船舶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

具体检验步骤（附表5）。
船检部门发放《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后，由交通执法支队（海事）工作人员填报《完工报告书》（附表6），并将船检证书或完工报告书拍照存入“船舶储存柜改造管理”模块，代表该船改造完工）

6.档案整理

改造完成后，由交通执法支队（海事）资料审核人员负责归档整理，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模式。（档案主要内容：附件2、3、4、6）

三、协助办理资金申领手续

船舶改造完工后，由各市交通执法支队提供已改造完工船舶名单及资金申领证明（附表7）加盖公章后，快递到参改企业所属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汇总，统一到当地财政部门按照要求办理财政资金申领手续。


附表1

本省籍100-400（不含）总吨船舶生活

污水防污改造设备供应企业备案登记表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地址
	

	企业负责人
	
	联系方式
	

	       市业务

负责人/联系人
	
	联系方式
	

	设备供应企业在    市固定安装点情况

	序号
	详细地址

（所在县区、航道）
	负责人
	联系方式

	
	
	
	

	
	
	
	

	
	
	
	

	
	
	
	

	
	
	
	


附：

 1．设备供应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各1份。

 2．江苏省船检机构生活污水贮存柜船用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1份。

3．设备供应企业XXX市业务负责人（联系人）授权书、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各1份。

4．设备供应厂家参加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改造（全过程）安全生产承诺书1份。

5．各安装点设备技术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各1份，原件备查。

6.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

	附表2

	                                                          编号：    （2020）                   

	江苏省100-400（不含）总吨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改造申请表

	船  舶
所有人(被委托人)
	  
	所有人被委托人身份证或 工商登记号
	 

	所有人地  址
	
	联系电话
	 

	船舶
基本
情况
	船  名
	 
	总  吨
	 
	船舶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船籍港 
	
	船舶类型
	 

	
	船检登记号
	 
	船舶营运证号
	

	拟改造

类型
	100-300（不含）总吨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染改造（加装0.5立方生活污水储存柜及监控设备）
	     
	申请人

（委托人）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300-400（不含）总吨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染改造（加装0.75立方生活污水储存柜及监控设备）
	     
	
	

	材料接收人签字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

	1.申请表为一式二份，附件资料为：船舶所有权证书、营运证、船舶检验证书复印件（盖章或手印）各一份。

	2.改造船舶基本情况按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检验证书和船舶营运证书内容填写。

	3.改造类型一栏在两种选择中选一打钩。  

	4.编号由地级市名称、年份代码和4位数字流水号组成，如：南京(2020)0001。

	5.由船东委托人递交申请的，附委托书。


附件3：

编号：

江苏省100-400总吨（不含）内河货运船舶生活污水改造协议书

（示范文本）

甲方（船舶所有人）

乙方（改造企业）
加快完成本省籍400总吨以下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改造，经商定，甲乙双方特定立本协议书。

一、甲方现有内河货运船舶，船名为：         ，船检登记号为：          ，建造完工日期为     年    月    日，船舶总吨为：          ，船舶类型为          。

二、甲方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委托乙方在                对船舶实施生活污水防污改造，加装    （立方）生活污水储存柜及监控设施。

三、乙方应当使用经江苏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可的设施设备为甲方的船舶实施改造，并对设施设备提供三年免费运行维护服务。

四、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执一份，报市县海事机构备案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4：
编号：     （2020）     

江苏省100-400(不含)总吨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改造企业现场安装图片资料报备

 XXX市交通执法支队（地方海事局）：

我司根据      协议，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对     船舶（船舶登记证书号      ）的生活污水设备进行现场安装（柜体为   立方米），根据安装流程要求，将现场安装相关图片报备如下，并就现场提供图片资料真实性负责。

特此报备。

                                   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图1.船舶船名牌、船籍港图片

图2.船舶现场安装全景图

图3.船舱内改造前图片

图4.船舱内改造后图片

注：编号与附件2申请表的编号相同，由负责管理的交通海事人员填写。
图1

图2:
图3


图4
附件5

江苏省100-400(不含)总吨内河货运船舶

生活污水防污改造附加检验步骤

1.生活污水贮存柜安装基本到位后，船舶所有人向船检机构申请附加检验（提交附加检验申请书、生活污水贮存柜船用产品证书和船舶生活污水管系示意图）；

2.船检机构派出验船师按照《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和我局制定的“内河船舶安装生活污水贮存柜检验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进行附加检验；

3.检验合格后，签发《内河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并在证书中备注：“  年  月   日安装生活污水贮存柜”。

如《船舶检验证书》发生改版，则在新版证书中备注：“  年  月   日安装生活污水贮存柜”。

4.自本文发布之日起，凡从外省转入的船舶，船检机构要严把入籍关，严禁未安装生活污水贮存柜的内河船舶入籍。
附件6
江苏省100-400(不含)总吨内河货运船舶

生活污水防污改造完工报告书

                  船舶，经船东（船舶所有人）申请，与     公司签订改造协议，并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我市      安装点完成加装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改造（生活污水柜为     立方），经船检部门检验，取得了《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标志该船已完成生活污水改造任务。

附：《船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复印件

 XXX市交通执法支队（地方海事局）

  年   月   日

附件7

江苏省100-400总吨（不含）货船
防污改造资金申领证明

     市（县）交通运输局：

             公司在我市辖区进行100-400总吨（不含）货船防污改造工作，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安装完成符合财政补助要求的船舶       艘（船舶详细名单附后），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400总吨以下内河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交执法〔2019〕79号）和江苏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400总吨以下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改造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19〕12号）规定，请贵局转递当地财政部门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予以拨付。

特此证明。

附件：改造完工船舶名单
                 XXX市交通执法支队（地方海事局）

                            年   月   日

    公司在    市辖区  年  月  日－  月  日
	序号
	船名
	船籍港
	船舶类型
	船检登记号
	船舶完工日期
	船舶总吨位
	污水柜大小
	拟申领补助资金

	
	
	
	
	
	
	
	
	

	
	
	
	
	
	
	
	
	

	
	
	
	
	
	
	
	
	

	
	
	
	
	
	
	
	
	

	
	
	
	
	
	
	
	
	

	
	
	
	
	
	
	
	
	

	
	
	
	
	
	
	
	
	

	
	
	
	
	
	
	
	
	

	
	
	
	
	
	
	
	
	

	
	
	
	
	
	
	
	
	

	
	
	
	
	
	
	
	
	

	
	
	
	
	
	
	
	
	

	
	
	
	
	
	
	
	
	

	
	
	
	
	
	
	
	
	

	
	
	
	
	
	
	
	
	

	
	
	
	
	
	
	
	
	

	
	
	
	
	
	
	
	
	

	
	
	
	
	
	
	
	
	

	
	
	
	
	
	
	
	
	

	
	
	
	
	
	
	
	
	

	
	
	
	
	
	
	
	
	

	
	
	
	
	
	
	
	
	

	
	
	
	
	
	
	
	
	

	
	
	
	
	
	
	
	
	

	
	
	
	
	
	
	
	
	

	
	
	
	
	
	
	
	
	

	
	
	
	
	
	
	
	
	

	
	
	
	
	
	
	
	
	

	
	
	
	
	
	
	
	
	

	
	
	
	
	
	
	
	
	

	
	
	
	
	
	
	
	
	


完成100-400总吨（不含）货船防污改造船舶名单

填报人                     审核人              












1．船东（所有人）提出申请


船东提交改造申请表、所有权证、船舶营运证、检验证书复印件资料到相关交通执法支队或海事部门提出改造申请。








2.改造申请受理


审核申请资料并受理，船舶做改造任务“入库管理”








3.签署改造协议


组将“入库船舶”统筹给各污改设备企业，并组织设备企业与船东签署改造协议（协议编号）





4．现场安装施工与监管。设备厂商与船东约定改造时间和地点后，即可进行开工改造。设备厂家在改造过程中对现场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负责，并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提供现场安装改造过程图片（主要包括：船名船籍港的照片、船舶整体照片、船舶污水柜安装前和安装后的照片，照片要显示拍摄的时间）。各市交通执法支队（海事）工作人员根据设备安装企业提供的图片，按照要求完善《现场安装过程报告》。








5. 检验发证。改造基本完成后，由船检部门根据船舶所有人申请，进行附加检验。船检部门发放《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证书》后，由交通执法支队（海事）工作人员填报《完工报告书》，并将船检证书或完工报告书拍照存入“船舶储存柜改造管理”模块，代表该船改造完工）








6.档案整理。改造完成后，由交通执法支队（海事）资料审核人员负责归档整理，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模式。





100-400（不含）总吨货运船舶防污改造试点工作流程图





前置：设备厂家备案资料


提交资料：企业资质证明、设备产品型式认可证书、设备安装点设置说明，技术（管理）人员资质证明资料，安全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










